
新北市中和區光復國民小學小太陽獎章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： 

新北市特殊教育宣導月活動實施計畫。 

貳、 目的：  

  一、激發身心障礙學生努力學習，奮發向上的積極人生觀。 

  二、表揚優秀身心障礙學生，增進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支持與關懷。 

參、 選拔對象： 

  本校有身心障礙手冊，或經鑑輔會核定之身心障礙學生。 

肆、 評選日期： 

          每學年度的下學期 6 月。(100 學年度為上學期 11 月和下學期 6 月) 

陸、選拔要點︰ 

一、 推薦參考指標： 

（一）學習態度認真，在某一學科領域中學習有明顯進步者。 

（二）在某一學科領域中的表現有顯著優異表現者。 

（三）特殊才藝學有專長，有獨特才藝表現者。 

        （四）家境困難，但仍不畏艱難、努力學習。 

二、 優良事蹟請以條列式敘寫，並黏貼彩色 3×5 或 4×6 個人生活照片乙張，

且依循推薦指標檢附相對應之佐證資料影本（A4 格式，裝訂成冊），相

關推薦資料薦送後將不退還。 

三、 由校內特殊教育推行委員討論決議後，確定符合推薦參考指標後決定核

可名單，名單並無人數限制。 

        四、  再由核可名單中依市府公文規定，薦送一名代表本校參與市府優秀身心

障礙學生選拔。 

柒、本計畫經本校特殊教育工作推行委員會會議討論，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 


